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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[bookmark: PO_zw]2024年12月16日提前下达2025年第一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460万元，用于建设赤峰市宁城县蒙古族中学文体活动用房项目。项目是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度中央、自治区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的通知》（内财综函〔2024〕557号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筛选，报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确定上报宁城县蒙古族中学文体活动用房新建设项目。项目基本情况：宁城县蒙古族中学文体活动用房新建设项目，建筑面积达到3700平方米，包括多功能综合文体活动场地5处，用于改善高中办学条件，有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本年度框架主体结构已完工，室内装修等待复工后完成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该项目预计总投资1300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为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460万元，其他资金840万元。本项目2025年度全年执行数为40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86.95%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资金分配方面：本项目资金分配与项目计划相符，根据具体业务情况进行公平、合理分配；
资金下达方面：按照规定时间安排下达资金，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留出足够的时间；
资金拨付方面：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和标准进行资金拨付，拨付合规；
资金使用方面：严格遵守相关法规，资金使用规范，不存在挪用、挤占、虚列资金等情况；
预算执行方面：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，严格遵照规划、设计、预算评审和招投标方面的规章制度，努力做到了公开透明、及时高效；
预算绩效管理方面：绩效管理制度健全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良好；
支出责任履行方面：根据预算和审批程序，支出责任已得到有效履行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预期目标：本项目改建总面积3700平米。因学生开学等因素，项目场地在校园内，施工不方便，考虑安全等因素，新开通了一条建设通道，方便运送材料等，预计整体工程年末竣工。
完成情况：宁城县蒙古族中学文体活动用房建设项目，建筑面积达到3700平方米，本年度框架主体结构已完工，其他室内装修等待复工后完成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数量指标。
(1)新建文体活动用房面积（平方米），目标值3700平方米，完成值3700平方米。（2）多功能综合文体活动场地，目标值5处，完成值5处。（3）直接受益青少年人数，3000人，完成值0人，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：项目未竣工，未投入使用，项目投入使用后，受益人可达3000人以上。
2.质量指标。
（1）项目规划完整性、合规性，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。(2）项目验收合格率，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。(3）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，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。
3.时效指标。
（1）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，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。（2）项目建设完成时间，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。（3）资金在规定时间下达，目标值100%，完成值100%。
4.社会效益指标。
（1）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，目标值有效提升，完成值有效提升。（2）提升学校高考综合改革能力，目标值有效提升，完成值有效提升。
5.可持续影响。
对文体事业、少数民族青少年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，目标值有效提升，完成值有效提升。
6.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受益师生满意度(%)，目标值≥95%，完成值≥95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。
因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工期短，已到开学季，考虑安全因素等，本年度框架主体结构已完工，其他室内装修等待复工后完成，尾工部分待进一步完善。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加强安全管理，对欠规范的个别工程环节、尾工部分及时完善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果应用。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是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之一。完成绩效自评后，学校将根据绩效评价情况，继续做好专项资金管理、项目推进、监督检查等后续工作，进一步加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力度。
（二）公开情况。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，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及时公开。公开的载体包括部门官方网站、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等。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公开，扩大政务公开面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工作创造良好氛围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六、附件
宁城县蒙古族中学文体活动用房建设项目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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